
附件 1： 

天津市资源税适用税率、计征方式及减免税
政策的决定（草案）征求意见稿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，现就有关事项决定

如下： 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中规定实行幅度税率

的，结合本市实际资源储量和开采情况，本市应税资源的具

体税目、适用税率，依照本决定所附《天津市资源税税目税

率表》执行。 

《天津市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地热部分中的特殊用途是

指洗浴、娱乐、温泉旅游；其他用途是指供暖、居民生活、

农业种植养殖、工业生产等。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地热管理需

要对特殊用途和其他用途范围进行调整，并报市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备案。 

二、海盐、石灰岩实行从价计征，地热、矿泉水、其他

粘土实行从量计征。 

实行从价计征的，应纳税额按照应税产品的销售额乘以

具体适用税率计算。实行从量计征的，应纳税额按照应税产

品的销售数量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，地热应纳税额按照开

采量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。 

其中，其他用途地热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： 

应纳税额=（开采量-回灌量）×未回灌量对应税率+回灌

量×回灌量对应税率，如没有回灌，则公式中回灌量为零。 

三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中规定实行幅度税



率的，但在本决定所附《天津市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中未予

列明的应税资源，市人民政府应统筹考虑该应税资源在本市

储量、开采条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情况，适时提出适

用税率和计征方式，并调整修改《天津市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，

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。        

四、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，因意外事故

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，损失额可以抵减其当

年应缴纳的资源税，但减税额最高不得超过其当年应缴纳资

源税的 30%。 

五、本决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其中，地热部

分资源税税率分步施行，具体施行时间详见《天津市资源税

税目税率表》规定。 



附： 

天津市资源税税目税率表 

 

税目 征税对象 税率 

海盐  2% 

石灰岩 原矿 2% 

其他粘土 原矿 每立方米 1.5 元 

矿泉水 原矿 每立方米 10 元 

 

地热部分 

（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施行） 

税目 其他用途 特殊用途 

回灌量 未回灌量 

税率 每立方米 1 元 每立方米 2 元 每立方米 6 元 

地热部分 

（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税目 其他用途 特殊用途 

回灌量 未回灌量 

40℃≤T＜60℃ 每立方米 1.2 元 每立方米 6 元 每立方米 30 元 

60℃≤T＜80℃ 每立方米 1.6 元 每立方米 8 元 

T ≥80℃ 每立方米 2 元 每立方米 10 元 

注：T 指出水温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